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2016级研究生入学注意事项
北京大学热烈欢迎新同学！现将新生入学报到注意事项通知如下：

一、请于2016年8月22日7:00-21:00，持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到深圳市南山区西丽深圳大学城北京大学校区H栋一楼大厅报到。报到时须带齐学历、学位证书原件，于报到当日进行核查，无原件者不予报到。提前报到者学校不能接待，无故逾期两周不报到者，取消入学资格。
二、2016年8月22日7:00-21:00在深圳北站B2出站口安排接站点(注意：深圳火车站、深圳西站、深圳东站、深圳机场不设接站点，可选择地铁到深圳北站)。自行到达的同学，可参考(以当天实际路况为准)以下方式到校：

1、深圳火车站。地铁罗宝线到"世界之窗"站，在地下接驳站转乘43路公交车到"学苑丽水路口"站；

2、深圳东站。地铁环中线到"大学城"站，由C出口转乘B736路公交车到"北大园区"站；
3、深圳西站。36路公交车到"桃源康复中心"站转乘B736路公交车到"北大园区"站；

4、深圳机场。地铁罗宝线到"宝安中心"换乘环中线到"大学城"站,由C口转乘B736路公交到“北大园区”站；

5、深圳机场、深圳火车站、深圳东站乘出租车约90元；深圳西站、深圳北站乘出租车约50元。

三、所有新生（含硕转博）需登录北京大学迎新网完成校规校纪考试（网址：http://fresh.pku.edu.cn/StuInfo/Login）。登陆方式：用户名为学号；密码为8位生日。时间：8月22日8点—9月2日17点。详细要求见迎新网站通知。
四、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为无烟校园，请同学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不要在校园吸烟。

五、新生入学先交费、后注册（获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研究生专项奖学金的研究生须先交齐学费，奖助学金入学后再另行发放）。不能交齐首年学费者，不予报到注册，原则上不予安排住宿。

建议新生入学前将学费(住宿费及押金现场缴纳)通过银行汇寄到：

	开户单位：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开户银行：

平安银行深圳大学城支行
	开户帐号：

0142 1003 25105


汇款时请务必注明学号及学生本人姓名，入学时，请携带汇款回执原件。未及时汇款的新生亦可于报到现场缴纳学费（现金交费或使用有银联标识的银行卡刷卡交费）。

六、学费及研究生国家助学金标准以招生说明公布的为准，研究生专项奖学金标准以各学院评定公示为准。
七、家庭经济困难和申请贷款的新生在入学前须认真填写《北京大学研究生经济情况调查表》（以下简称《调查表》，《调查表》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商业助学贷款、助学金等各项资助的必备材料，表格可在在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学工处网站http://sso.pkusz.edu.cn表格下载中下载。《调查表》一式三联，三联均须加盖乡镇（含）以上民政部门公章（学工处、院系、个人分别留存一联）。

1、能否办理国家助学贷款尚需视相关政策而定，需要办理者可在到校前准备好以下材料(学生证、成绩单等可到校后准备)备用：

1）学生本人身份证和北京大学学生证原件，提交复印件；

2）学生原户籍(即家庭所在地)所在地乡镇一级以上（含）民政部门出具的贫困证明原件（并盖章）；

3）借款人父母（监护人）身份证双面复印件（父母或监护人身份证在有效期内，过期无效）1份、户口本父母（监护人）户口页复印件各1份；

4）借款人提供考研成绩单或免试推荐证明（可于入学后到教务处开具）；

5）借款人的录取通知书原件和复印件1份；

6）学生本人手写的国家助学贷款申请书，写明申请原因并署名；

7）《北京大学研究生经济情况调查表》，需要父母（监护人）签字。 

国家助学贷款每年总额度为12000元，用于解决学费、生活费和住宿费等，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贷款学生毕业后六年。学生毕业后如到国家规定有特殊需要的地方就业，可以申请国家给予的学费补偿或贷款代偿金。

国家已出台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建议同学们提前申请生源地贷款。如学生入学前户籍所在县（市、区）已开设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业务，学生可在当地申请贷款，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学生报到时需携带贷款合同在深圳研究生院学工处办理有关手续。具体开设生源地助学贷款的地区请至国家开发银行网站查询（网址：http://www.csls.cdb.com.cn/page.do?targetPage=/portal/Index.jsp。呼叫中心电话：95593）

2、若需办理商业助学贷款请准备国家助学贷款准备材料中的1）、3）、5）、7）项的材料，贷款额度约为学费生活费的80%。在校期间还利息，毕业后分期还本金利息，贷款期限为6年。如有疑问，请咨询0755-26035259；student@pkusz.edu.cn。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暑假期间提倡学生开展各种勤工助学活动。
八、人事档案已转入北京大学的研究生请自带由当地公安局派出所签发的本人户口迁移证（北京市市内集体户口的学生持户口卡）。请仔细核对迁移证信息是否准确无误，其中出生地、籍贯两栏中应当填写到省、市（或省、县）。户口迁移地址：北京大学（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户口迁移手续仅在新生入学时办理，入学后不再受理。原是北京地区散居户口的同学不迁户口。

九、党员自带党组织关系介绍信。介绍信须由县、市或师以上党委组织部门开出。非北京市党员组织关系抬头写“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组织处”；北京市党员组织关系抬头写“北京大学党委组织部”；本科为北京大学的党员抬头写“深圳研究生院党委”，转入单位统一填写“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十、报到时须准备本人近期免冠正面大头平光一寸彩照4张，身份证复印件3份，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3份，用于各类证件等事务之需。凡已通过CET、GRE或TOEFL等外语考试的学生，请带好证书原件及复印件2份。

十一、入住：
1、选房：2016年7月15日至7月30日登陆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信息管理平台（网址：http://ss.pkusz.edu.cn）进行选房，用户名为学生证号，密码为身份证号后六位。选房方法和规则见登陆后系统说明，逾期未选房者视为自动放弃选房资格。

2、收费标准：4人间标准:1050元/每人/学年（其中房费1000元、预收热水费50元）；3人间标准：1300元/每人/学年。房费按学年缴纳，冷水费按实际用量计费（退房或调房时结算），热水、电费采用预付费方式，其中电费充值需持校园卡直接在圈存机上缴纳（24小时服务，用电查询：dkcx.utsz.edu.cn）。
3、新生需缴纳住房押金300元。

4、办理入住：带财务缴费收据和录取通知书到K栋一楼校园生活服务中心办理入住手续。

5、个人生活用品自理。建议不要携带体积规格超过100CM×50CM×40CM的箱子，以免无处存放。

6、选房及住宿咨询电话：0755-26035317，全老师、陈老师。
十二、学生行李寄送注意事项：
1、请在报到前一周，通过邮政邮寄的方式寄送行李到学校。

2、邮政因装卸、保管行李而收取的费用，学校将先行垫付，学生领取行李时须交纳此费用。

3、每件行李包装要牢固、防雨，均须在两端粘贴上行李签，并在行李签及包裹单上注明专业、学号、姓名和行李件数等资料，无行李签的行李学校将不保证能正常接收。

寄送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深圳大学城北大校区H栋  邮政编码：518055

收件人：张凤超    电话：0755－26035305  13692227756
十三、深圳大学城学生校园卡办理
1、功能：1)银行卡，奖助学金发放；2)大学城食堂、商铺消费；3)大学城图书馆借阅；4)上网帐号、网费充值。
2、校园卡办理：学校根据报考系统内的信息已给每位同学申请办理了校园卡，请报到当天在指定位置领取；因报考系统信息不齐的，可在报到当天填写资料申请办理校园卡。

3、校园卡领取：报到当天提交两份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在同一张A4纸）领取。
4、现场申请办理校园卡：因报考系统信息不齐的，请报到当天在指定位置领取校园卡申请表现场交表办理，并在表格背面粘贴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一份（银行收取），同时提交一份身份证复印件（校园卡中心收取）。

十四、关于新生入学体检、接种疫苗及各项医疗保险、公费医疗的说明：

1、新生入学需进行体检，由学生承担体检费80元左右。体检合格才具备入学资格。
2、新生在入学后一年内可根据自愿的原则接种甲肝、乙肝等疫苗，费用自理。

3、新生各项医疗保险费约300元/年（有关保险条款，入学后请参照相关通知说明），其中包括：

1）北京市太平人寿重大疾病险,保险费80元/年，具体事宜请见《关于2016级新生参加团体保险项目的通知》。

2）深圳市大学生意外伤害险，保险费15元/年。其中深圳市政府补贴5元，深圳市教育发展基金会补贴5元，学生本人支付5元.

3）深圳市大学生医疗保险,保费为深圳市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0.8%,2015年保费为390元/人，其中深圳市财政补贴200元/人，参保人承担190元/人。2016年保费待定，入学后统一缴费，具体要求另行通知。

4）北京大学公费医疗。人事档案转入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在体检合格后方能享受公费医疗，此前的就医费用一律自理；人事档案不转入北京大学的研究生，不享受公费医疗。
十五、如有怀孕，或将于入学前分娩且从报到之日起需休产假1个月以上的新生，必须在出具相关证明的基础上申请保留入学资格一年。在下一学年开学前一周内到指定医院体检合格后，方可办理恢复入学资格手续。新生在保留入学资格期间，不具有学籍，不享受在校生待遇，本人户口、档案等各种关系不转入学校。
十六、有关研究生培养和学位授予的要求，请查看北京大学研究生院网站（网址：http://grs.pku.edu.cn/ch/）或《北京大学研究生手册》（网址：http://grs.pku.edu.cn/sywjhb/）的相关规定。
学校网址：www.pkusz.edu.cn   Email: easy@pkusz.edu.cn 电话：林老师：0755-26035375

致新生的温馨提示：
暑假及开学期间（6月25日至10月25日），校园将进行修缮施工，届时将会对校园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重点施工时间段为7月10日至8月20日。如遇台风等恶劣天气，可能会导致工期延误。8月20日至10月25日期间还会有部分施工噪音及油漆味道的影响，在入学之初给大家带来的不便，还请谅解。
请妥善保管证件等重要物品，祝同学们一路顺风，南燕欢迎你！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2016年6月    
关于2016级新生参加学生团体保险项目的通知

各位新生同学：

为了确保我校学生在求学期间（如在校学习、生活，参加社会实践，寒暑假期间等）发生意外伤害或疾病时，本人或家庭能得到一定的经济补偿，学校决定在2016级新生中推行学生团体保险项目。保险项目及有关事宜说明如下：
一、保险期限

一年期（从2016年9月1日起至2017年8月31日），可续保。

二、保险种类及赔付金额
1．学生重大疾病保险

自保险合同生效之日起30天后，学生经指定或认可的公费医疗机构确诊，初次罹患本合同所指重大疾病，保险公司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100,000元， 
重大疾病包括：

	恶性肿瘤
	急性心肌梗塞
	冠状动脉搭桥术
	重大器官移植术或造血干细胞移植术

	脑中风后遗症
	多个肢体缺失
	急性或亚急性重症肝炎
	终末期肾病（或称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期）

	良性脑肿瘤
	深度昏迷
	心脏瓣膜手术
	脑炎后遗症或脑膜炎后遗症

	瘫痪
	双目失明
	双耳失聪
	慢性肝功能衰竭失代偿期

	语言能力丧失
	严重帕金森病
	严重阿尔茨海默病
	严重原发性肺动脉高压

	严重Ⅲ度烧伤
	严重脑损伤
	严重运动神经元病
	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

	主动脉手术
	
	
	


2．学生住院医疗保险

学生因遭受意外伤害或自保险合同生效之日起30天后(续保无此限制)因疾病在指定或认可的公费医疗机构住院治疗，被保险人所支出的、符合当地医疗保险主管部门规定可报销的医疗费用中由个人支付部分（20%），最高保险金额为每个学生100，000元。
3．一年定期寿险

a. 学生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导致身故，按合同给付身故保险金200,000元。

b. 学生因疾病导致身故，按合同给付身故保险金200,000元。

三、保险费用
投保的学生每年支付保费80元人民币。保费的支付方式为：新生在入学报到时缴纳。
四、管理机构
学校指定学生工作部学生管理办公室帮助学生落实投保、理赔等相关事宜，深圳研究生院由学工处专人负责。
五、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10-62760278，0755-26035259  
北京大学

                                                   2016年6月
